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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  于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依据与贵公司签署的《法律服

务委托协议》，担任贵公司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开

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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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本次发行 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人、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主体，

曾用名“浙江久立不锈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久立有限 指 
浙江久立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前身，曾用名

“湖州久立不锈钢大焊管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 

律师工作报告 指 
本所为本次发行项目，与法律意见书一同出具的律师工

作报告 

久立集团 指 
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曾用名

“浙江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欣达集团 指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发起人，曾用名“湖

州美欣达丝绸有限公司”、“浙江美欣达实业有限公司”、

“湖州美欣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久立穿孔 指 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久立挤压 指 湖州久立挤压特殊钢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久立上海 指 
久立特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

司 

久立泰祜 指 
浙江久立泰祜涂层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控股子公

司，发行人现持有该公司 55%的股权 

久立投资 指 浙江久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天管久立 指 
浙江天管久立特材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现持有该公司 6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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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华特  指 
湖州华特不锈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控股子公

司，发行人现持有该公司 70.07%的股权 

久立美国 指 
久立美国公司（Jiuli USA,Inc.），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

司 

久立永兴 指 
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控股

子公司，发行人现持有该公司 51%的股权 

久立管件 指 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曾系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 

久立焊接管 指 
湖州久立不锈钢焊接管有限公司，曾系发行人之全资子

公司 

吴兴分公司 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兴分公司，系发行人

之分公司 

南浔分公司 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浔分公司，系发行人

之分公司 

管件分公司 指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件分公司，系发行人

之分公司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和保荐机构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曾用名“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系于 2008 年 12 月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后

更名而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

自修订之日起施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

并于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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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效之《公司

法》 
指 相关法律行为发生时有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6 年 4 月 26 日中

国证监会第 178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现行的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 

《募集说明书》 指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最终经签署的作为申请文件上

报的《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申报稿）》 

报告期 指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期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 

3、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中自行引

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发行人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律师已对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签字之日最终经签署的《募集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4、发行人已向本所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本所律师系

基于发行人的上述保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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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2017 年 5 月 5 日，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涉及本次发行的议案。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签到表、

议案、表决票、表决结果统计表、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后确认：发行

人上述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股东大会通过的本

次发行的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发行事宜对董事会作出了

如下授权： 

1、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在

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对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初始转股

价格的确定、转股价格修正、赎回、债券利率、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及其

召开程序以及决议的生效条件、决定本次发行时机、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其它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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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及上市申报事宜；根据监管部门的要

求制作、修改、报送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报材料；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

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

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  

4、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项

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5、根据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

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可转债挂牌上市等事宜；  

6、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债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

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方案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

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之情形，或发行可转债政策发生变化时，酌情决定本

次发行方案延期实施；  

8、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

情形下，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最新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

证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司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

相关的填补措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9、办理本次发行的其他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内容，

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的表决程序亦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确认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所

作出的授权行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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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获得了其内部权力机构的批

准，但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1、发行人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股[2005]51 号《关于同意整体变更设立

浙江久立不锈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久立集团、美欣达集团和周志

江等 7 名自然人共同发起，以久立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9 月 19 日，发行人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注册号

为 33000010115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时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00 万元，公司名称为“浙江久立不锈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发行人之前身久立有限系久立集团与其控股企业湖州久立不锈钢管有限

公司（当时久立集团持有该公司 99.7%的股权）共同出资于 2004 年 1 月 8 日在湖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久立有限设立时的公司名称为

“湖州久立不锈钢大焊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 万元，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前的注册资本为 9525.5566 万元。 

2004 年 12 月，经久立有限股东会同意并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久

立有限名称变更为“浙江久立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3、2009 年 11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09]1196 号《关于核准浙

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深证上[2009]176 号《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发行人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09 年 12 月 1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久立特材”，股

票代码为“002318”。 

4、发行人之现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之基本法律状态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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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营业执照：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000758062811X 的《营业执照》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镇西 

法定代表人：周志江 

注册资本：84150.5932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不锈钢焊接管、不锈钢无缝管、金属管材、水暖器材制造、销售，

金属结构、有色金属合金、不锈钢管件、金属制品的制造（限分公司）、销售，

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纸张销售，测试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  份  类  别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25,467,631 3.03 

无限售流通股 816,038,301 96.97 

总  计 841,505,932 100 

（二）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

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是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可转债的条件： 

（一）发行人的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和《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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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现行的《公司章程》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与修改，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2、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相关制

度、会议文件、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等资料后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健全，能够依法有效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3、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9 号、天健审[2017]818

号《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发行人内部控制

的相关制度、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运行的效率、合法合规性和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陷，符合《管

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及个人简历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查询，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任职资格，能够忠实和勤勉地履行职务，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且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符合《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 

5、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机构、

业务独立，能够自主经营管理，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向中国人民银行调取的《企业信用报告》、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发行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

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五）项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

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1、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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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89,944,300.72 元、122,799,128.64 元和

167,766,686.78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80,859,773.54 元、106,887,321.85 元和 148,207,011.50 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之低者

作为计算依据，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

（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及天健

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

[2017]817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的收入主要来自于

其主营业务的经营，且主要来自于与非关联方的交易。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

业务和盈利来源相对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 

3、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或投资方向能够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和投资计划

稳健，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前景良好，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不存在现实或

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1）根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

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发

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文件、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发行人确认的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发行人出具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为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

材、管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中限制类和淘汰类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行人最近三年投资围

绕主营业务开展。发行人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为 180,859,773.54 元、106,887,321.85 元和 148,207,011.50 元，连续盈利，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5.30%、95.92%和 95.27%，主

营业务突出，发行人现有主营业务或投资方向能够可持续发展； 

（2）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本次发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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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投资计划围绕主营业务开展，发行人的经

营模式和投资计划稳健； 

（3）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管理层分析与讨论以及对发行人风险因素的

披露、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发行人出具

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总经理的访谈，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市场前景良好，

行业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 

4、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技术人员稳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发生过变化，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

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的房产、国有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特许经营权、

主要生产设备等重要资产的权属证书、购买合同、发票及其他权利取得之凭证并

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查询、现场勘察等方式核查，发行人重要资产、

核心技术或其他重大权益的取得合法，能够持续使用，不存在现实或可预见的重

大不利变化，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

担保、诉讼、仲裁或其他重大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六）项的规定。 

（1）根据发行人向中国人民银行调取的《企业信用报告》、发行人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会议文件、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发行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除相互提供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行为； 

（2）根据发行人主要贷款行的说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出具的承诺、发行人向中国人民银行调取的《企业信用报告》、湖州仲裁委员

会、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总经理进行访谈、

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查询等方法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的诉讼、仲裁或其他重大事项。 

7、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公开发行证券，不存在《管

理办法》第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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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并经

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严格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符

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9、发行人的财务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均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10、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并经

发行人确认，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资产不足以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11、根据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并经

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经营成果真实，现金流量正常。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确认

严格遵循国家有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最近三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不存在操纵经营业绩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12、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

度和 2016 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分别为 67,320,474.60 元、16,830,118.64

元和 50,490,355.92 元，累计分配利润数为 134,640,949.16 元。根据天健会计师出

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分别为 203,062,919.24

元、175,445,234.58 元和 153,383, 456.15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177,297,203.32 元。

发行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项以及《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的规定。 

（三）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

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

诺、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市南浔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州市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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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区国家税务局、湖州市南浔区国家税务局、湖州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湖州市地方税务局南浔税务分局、湖州市地方税务局吴兴税务分局、湖州市地方

税务局直属分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州海关、

湖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湖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湖州市国土资源局吴兴区分局、湖州市国土资源局埭溪镇国土资源管

理所、湖州市国土资源局双林镇国土资源管理所、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

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分局双林派出所、湖州市南浔区人民

法院、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对发行

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查询、核查发行人营业外

支出明细等方法核实，发行人最近三十六个月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不存

在如下重大违法行为：（1）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或者受到刑事处罚；（2）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法律、

行政法规或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或者受到刑事处罚；（3）违反国家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证券法》和《管

理办法》的规定： 

1、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本次可转债募集资

金数额不超过 104000 万元，扣除合理预期的发行费用等因素外，不超过发行人

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数额 139903 万元，符合《管理办法》第十

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

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1）年产 5500KM 核电、半导体、医药、仪器仪表等领域用精密管材项目； 

（2）年产 1000 吨航空航天材料及制品项目； 

（3）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项目。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本所律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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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备案文件等

相关资料，确认上述项目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

项、《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在相关权力机关备案，并已

经取得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使用土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符合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

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也未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

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6、发行人已制定《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该制度规定发行人之募集资

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五）发行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也不存在《证券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得发行新股的情形： 

1、根据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审

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可转债而制作的《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7]821 号《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

途而未作纠正的情形，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以及《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



久立特材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法律意见书  

4-1-16 

查证券交易所相关网站信息，发行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

开谴责，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最近十二个

月未履行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

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湖州市公安局南浔区

分局双林派出所、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飞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湖州市人民

检察院出具的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并经本所律师通过互联网

进行信息查询，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符合《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六）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按合并报表口径，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净资产为 2,700,073,921.55 元，不低于 3000 万元，符合《证券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七）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5]698 号、天健审[2016]1668 号、天

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

度和 2016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9.71% 、5.07%、6.62%；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9.25%、4.41%、5.85%。以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之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的计算依据，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

六，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八）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金额为 104000 万元。

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计算口径，本次发行后，公司债券余额为 104000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 38.52%。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将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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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额的百分之四十，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九）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分别为：203,062,919.24 元、175,445,234.58 元和 153,383, 

456.15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177,297,203.32 元。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金额为 104000 万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行的银行存款利率，

按 3%的利率计算，发行人每年应支付的利息金额为 3120 万元。发行人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证券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十）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发行人符合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的其他条件： 

1、发行人本次可转债的期限设定为 6 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

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符合《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

率水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政策、市场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

利率水平，符合《证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及《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第二款的规定。 

4、发行人已经委托具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进

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方案，公司将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

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符合

《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6、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1）公司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公司未能按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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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本期可转债本息；（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

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4）拟变更、解聘本期可转债债券受托管理人；

（5）保证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6）公司董事会书面提

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7）单独和/或合计持有本期可转债 10%以上未偿还债

券面值的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8）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

开债券持有人会议；（9）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10）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可转债之《募集说明书》约定了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

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效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7、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按合并报表口

径，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676,728,398.93 元。根

据《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

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外”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

行可转债，无需提供担保。  

8、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方案，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为转股期，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的规定。 

9、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方案，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布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和公司具体

情况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0、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的方案，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内，

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

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

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

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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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以上约定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 

11、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之《募集说明书》约定了转

股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相关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12、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债之《募集说明书》约定了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并同时约定：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以上约定内容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具备《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有关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以 2005 年 7 月 31 日为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的审计基准日，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之前身久立有限成立于 2004 年 1 月 8 日。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久立

有限的设立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久立有限之全体股东根据当时有效之《公

司法》之规定，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整体变更的程

序、资格、条件、方式均符合当时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的整体变更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于 2005 年 8 月 10 日所签署的《关

于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会因此导致发行人的整体变更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四）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整体变更时的审计、验资等行为已履行

了必要的手续，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本所律师查验后认为，发行人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的程序以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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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项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业务独立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独立完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产、机

器设备、商标、专利、特许经营权等主要资产。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资产独

立完整。 

（三）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内部设置十九个职能部门，拥有三家分

公司（湖州分公司、吴兴分公司和管件分公司）和九家控制的公司（久立穿孔、

久立挤压、久立上海、久立投资、湖州华特、天管久立、久立泰祜、久立永兴和

久立美国）。发行人各职能部门、分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构成了发行人完整的产、

供、销体系，均独立运作，不对任何股东或其他关联方构成依赖。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依照《公司

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产生。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企业（不含发

行人控制的公司）兼任除董事、监事之外的其他职务的情况，且全部在发行人处

领取薪酬。发行人有独立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公司的人事及工资管理与股东

单位完全分离。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人员独立。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

发行人具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控股股东和

其他关联方的干预。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机构独立。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和独立银行帐户，独立纳税。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财务独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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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发起人 

根据发行人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关于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

发行人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时的《公司章程》、天健会计师出具的浙天会验[2005]

第 56 号《验资报告》、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具的浙政股[2005]51 号《关于同意整体

变更设立浙江久立不锈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以及发行人的工商注册登记资

料，发行人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时的注册资本为 10800 万元，其发起人情况及股

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久立集团 6176.8972 57.193 

2 美欣达集团 3239.9999 30.000 

3 周志江 476.1999 4.409 

4 陈培良 267.9256 2.481 

5 蔡兴强 220.4068 2.041 

6 李郑周 219.3957 2.031 

7 徐阿敏 74.8170 0.693 

8 张火根 63.6955 0.590 

9 张建新 60.6624 0.562 

 合  计 10800.0000 10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发起人共 9 名，其中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发行人的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1、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东名册，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久立集团[注] 316,246,848[注] 37.58 

2 .周志江 17,632,400 2.10 

3 国信证券－工商银行－国信久立成长 1 号集 11,380,00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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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产管理计划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0,984,784 1.31 

5 李郑周 8,356,945 0.99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765,060 0.92 

7 
杭州科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科策 3 号基金 
7,300,000 0.87 

8 蔡兴强 6,592,468 0.78 

9 
中国建设银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99,900 0.59 

1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22L-CT001 深 
3,898,500 0.46 

注：其中 3,542,803 股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0.42%）系久立集团通过股票收益互换

方式持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中，久立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周志

江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李郑周为周志江妹妹的儿子，蔡兴强为发行人副董事

长。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久立集团。 

（三）本所律师认为，周志江对发行人具有控制关系，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由久立有限整体变更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

构经各发起人所签署的《关于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

程》确认，并已得到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办理了验资手续和工商登记手续。发

行人整体变更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 

（二）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七部分“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中

披露了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于 2006 年 12 月增资扩股、2006 年 12

月股份转让、2009 年 3 月股份转让、2009 年 12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10 年 6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2 年 5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2015 年 3 月可转债

转换股份、2015 年 12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权变动情况，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该等股权变动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已经履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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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手续。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久立集团将其所持发行人 19.83%计 16685 万股股份进行了质押。 

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上述股份质押行为合法

有效。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根据发行人现行的《公司章程》和《营业执照》，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为：不锈钢焊接管、不锈钢无缝管、金属管材、水暖器材制造、销售，金属结构、

有色金属合金，不锈钢管件、金属制品的制造（限分公司）、销售，金属材料（除

稀贵金属）、纸张销售，测试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

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主要从事工业用不锈钢及特种合金管材、管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根据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行人控制的

境内公司的营业执照，发行人控制的境内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要从事业务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久立穿孔 

不锈圆钢热轧穿孔、金属材料（除稀贵

金属及加工材）、不锈钢棒、丝、管、带、

板材加工、销售，仪器仪表、通讯设备、

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建筑用小五金、日

用百货销售 

穿孔工艺的不锈钢无缝

管的生产、销售 

2 久立挤压 

生产不锈钢、合金钢的管材、管件、伸

缩门、异型材等水暖器材产品，普通机

械配件制造、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产

品 

挤压设备工模具制品的

生产、销售 

3 久立上海 

材料、电子、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金属材料、不锈钢制品、金属管材、水

暖器材的销售 

不锈钢制品、金属管材的

销售 

4 久立投资 

服务：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未

经金额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服务）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

咨询 

5 湖州华特 

不锈钢管材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及

制品。（除稀贵金属）的批发、零售。货

物的进出口 

不锈钢管材的生产、销售 

6 天管久立 原油、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管道输送设 复合管的生产和销售 



久立特材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法律意见书  

4-1-24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施用高耐腐蚀复合管的研发、生产、销

售、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不锈钢

无缝管、不锈钢焊接管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7 久立泰祜 
管道防腐加工、安装、维护及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管道防腐加工、安装、维

护 

8 久立永兴 
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上述控制的境内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

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天健审[2017]817 号《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久立美国。根据发行人

出具的说明、久立美国及其董事出具的承诺，久立美国主要从事业务为在北美营

销、分销和销售发行人生产的不锈钢管、管件以及配件产品，其经营行为不违反

相关国家及地区的法律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近三年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发生过一次变更，但

在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发行人 2014 年度、2015 年

度、2016 年度、2017 年 1-3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5.30%、

95.92%、95.27%和 94.85%。本所律师据此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久立集团。 

2、发行人控制的公司：久立穿孔、久立挤压、久立上海、久立投资、湖州

华特、天管久立、久立泰祜、久立永兴和久立美国。 

3、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周志江（董事长）、蔡兴强（副董

事长）、李郑周（董事兼总经理）、章宇旭（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郑杰英（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阿敏（董事、副总经理）、严圣祥（独立董事）、

徐亚明（独立董事）、王德忠（独立董事）、许文鑫（监事会主席）、潘佳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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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张海波（监事）、王长城（副总经理）、杨佩芬（财务负责人）、苏诚（总工

程师）。 

4、发行人控股股东久立集团控制或作为第一大股东的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

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湖州久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州久立冶金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久立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久立香港有限公司、湖州久立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湖州南太湖绿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州久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州

久立电气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州久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嘉翔精密

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浔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其他关联方：浙江湖州久立天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湖州久

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湖州久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久

立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久立管件和久立焊接管。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包括发行人控制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存在本

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九部分“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中披露的关联交易，

包括：关联租赁、关联担保、因购销商品、接受或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关

联方资产转让、与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项等。 

（三）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最近三年及一期发生的关联交

易系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正常公司经营、运作行为或平等民事主体间意

思自治的行为，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体现了市场化原则，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现象。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条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中，规定

了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对关联交易决策的权限、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和回避表决制度

等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规定，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提供了决策程序上

的保障，体现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五）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

公司的业务独立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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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周志江、控股股东久立集团已

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采取必要措施

避免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七）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中已对发行人

之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予以了充分的披

露，不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拥有以

下房产： 

1、发行人拥有权证号为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47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

字第 00207348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49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0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1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3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4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5 号、湖房

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356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762 号、湖房权证湖州

市字第 00207763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764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30077649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110222305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110222306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10222307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705 号、湖

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10029036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10029037 号、湖房权证

湖州市字第 110000562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10000563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

字第 110122130 号、浙（2016）湖州市（吴兴）不动产权第 0013830 号、浙（2016）

湖州市（吴兴）不动产权第 0013832 号、沪房地长字（2015）第 000537 号、沪

房地长字（2015）第 000538 号的 26 处房产。 

2、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久立穿孔拥有权证号为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148733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147640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170633

号的 3 处房产。 

3、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久立挤压拥有权证号为浙（2017）湖州市（吴兴）

不动产权第 0006842 号的 1 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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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湖州华特拥有权证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082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07083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00224896 号、湖房

权证湖州市字第 130012354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130012355 号的 5 处房产。 

5、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天管久立拥有权证号浙(2016)湖州市（南浔）不动产

权第 0028292 号的 1 处房产。 

本所律师核查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书确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合法取得

并拥有上述房屋的所有权。 

（二）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

拥有以下土地使用权： 

①发行人拥有权证号为湖土国用(2007)第 45-15215 号、湖土国用(2007)第

45-15221 号、湖土国用(2007)第 45-15226 号、湖土国用(2007)第 45-15229 号、湖

土国用(2007)第 45-15231 号、湖土国用(2008)第 45-1838 号、湖土国用（2012）

第 012759 号、湖土国用(2012)第 015797 号、吴土国用（2014）第 000972 号、吴

土国用（2014）第 000973 号、浔土国用（2016）第 000500 号、浙（2016）湖州

市（吴兴）不动产权第 0013830 号、浙（2016）湖州市（吴兴）不动产权第 0013832

号、湖土国用（2009）第 24-14094 号、湖土国用（2011）第 002025 号、湖土国

用（2008）第 24-510 号的 16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②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久立挤压拥有权证号为浙（2017）湖州市（吴兴）不

动产权第 0006842 号的 1 宗土地使用权。 

③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久立穿孔拥有权证号为湖土国用(2004)第 45-7954 号、

湖土国用(2004)第 45-7895 号、湖土国用(2008)第 24-511 号的 3 宗土地使用权。 

④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湖州华特拥有权证号为湖土国有（2011）第 014358 号、

湖土国用（2007）第 51-9864 号、湖土国用（2011）第 014355 号的 3 宗土地使用

权。 

⑤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天管久立拥有权证号为浙（2016）湖州市（南浔）不动



久立特材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法律意见书  

4-1-28 

产权第 0028292 号的 1 宗土地使用权。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土地使用

权。 

（2）本所律师已在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部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中披露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久立泰祜已就双林镇曹桥村一宗土地（双林镇2014-30

号地块）与湖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编号为 3305032014A21337 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久立泰祜已按合同约定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于 2014 年 12

月 26 取得权证号为浔土国用（2014）第 003725 号的临时国有土地使用证，正式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2、商标权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注册证号为

第 762011 号、第 784437 号、第 784438 号、第 858290 号、第 3530788 号、第 6229158

号、第 18329263 号的 7 个境内注册商标。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注册证号为

第 919624 号、第 914113 号、第 1189665 号、第 897083 号、第 922667 号、第 757806

号、第 820763 号、第 820764 号、第 817365 号、第 2003/16803 号、第 T03/15594H

号、第 45808 号、第 1027089 号、第 86264 号、第 962/80 号、第 TMA735668 号、

第 TM281536 号、第 228790 号、第 IDM000166014 号、第 143113 号、第 43051

号、第 53871 号、第 42350 号、第 127000 号、第 0617749 号、第 337013 号、第

P283635 号、第 2202543 号、第 788588 号、第 825939429 号、第 38016 号、第

0607322 号、第 3048592 号的 33 个境外注册商标。其中，注册证号为第 922667

号、第 TM281536 号、第 228790 号、第 IDM000166014 号、第 143113 号、第 127000

号、第 0617749 号、第 2202543 号、第 788588 号、第 825939429 号等 10 项商标

递交续展申请，目前正在审查中。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商标权。 

3、专利权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专利号为

ZL201410218147.8、ZL201410845643.6、ZL201510019815.9、ZL20061015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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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210470813.8、ZL201210476210.9、ZL201110425182.3、ZL201210191345.0、

ZL201010589229.5、ZL201310143799.5、ZL201110406642.8、ZL201210470565.7、

ZL201410285402.0、ZL201410285258.0、ZL201210470193.8、ZL201410218228.8、

ZL201210470777.5、ZL201210469975.X、ZL201410285286.2、ZL201010274316.1、

ZL201410285252.3、ZL201410285514.6、ZL201310144012.7、ZL201310044852.6、

ZL201210250859.9 、ZL201210250860.1 、ZL201210250865.4、ZL201520246994.5、

ZL201520247023.2、ZL201220571283.1、ZL201320064905.6、ZL201220615023.X、

ZL201220026739.6、ZL201220621008.6、ZL201320210764.4、ZL201220571257.9、

ZL201220563205.7、ZL201320038826.8、ZL201220621084.7、ZL201520246975.2、

ZL201320066496.3、ZL201320210557.9、ZL201220571258.3、ZL20220615104.X、

ZL201420834370.0、ZL201220571169.9、ZL201420834681.7、ZL201320210576.1、

ZL201220621015.6、ZL2015201091575.5、ZL201220571282.7、ZL201320038825.3、

ZL201320038664.8、ZL201320038663.3、ZL201220571259.8、ZL201320210775.2、

ZL201320210741.3、ZL201320210560.0、ZL201220620996.2、ZL201521091473.3、

ZL201220614930.2、ZL201320210765.9、ZL201320210780.3、ZL201220621116.3、

ZL201520247033.6、ZL201320210762.5、ZL201320210772.9、ZL201520247007.3、

ZL201220614514.2、ZL201320038914.8、ZL201620122332.1、ZL201520853564.X 、

ZL201420798268.X 、ZL201420687110.5 等 74 项专利。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天管

久立拥有专利号 ZL201410830560.X、ZL201420848979.3、ZL201620263189.8、

ZL201620263190.0、ZL201420846074.2 等 5 项专利。 

（3）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湖州

华特拥有专利号为 ZL201520889338.7、ZL201520889591.2、ZL201510255951.8、

ZL201520324618.3、ZL201320174148.8、ZL201220582387.2、ZL201220582566.6、

ZL201220530149.7、ZL201220530201.9、ZL201220530240.9 等 10 项专利。 

（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久立

泰祜拥有专利号为 ZL201520841480.4、ZL201520841487.6、ZL201520154235.6、

ZL201520154237.5、ZL201520154378.7、ZL201220614263.8 等 6 项专利。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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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许经营权 

（1）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 

发行人持有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编号为国核安证字 Z（14）36 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具体内容如

下表所示：  

设

备

类

别 

设备

品种 

核安

全级

别 

制造能力特征参数 

主要关键工艺 

制造活动

范围及完

成形式 

活动场所 备注 

外径（mm） 壁厚（mm） 
材料

类别 

管

道

和

管

配

件 

直管

（无

缝管） 

1 12-280 1-36 

不锈

钢 

穿孔、挤压、

轧制、拉拔、

矫直、热处理、

水压试验 

根据制造

技术规格

书的要求，

按照认可

的施工图

纸和技术

条件进行

制造直至

设备总成，

包括完成

所有检验

和试验项

目，提供最

终产品及

质量证明

文件 

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

区八里店

镇久立工

业园（湖织

大道 009

号） 

主要采

购项

目:管

坯 

2 6-280 1-36 拉拔、矫直、

热处理、水压

试验 

主要采

购项

目：荒

管 
2 

25-700（公称

通径） 
≤ 36 

直管

（焊

接管） 

2 89-620 3-16 
不锈

钢 

冷成型、焊接、

热处理、水压

试验 

浙江省湖

州市双林

镇镇西 

主要采

购项

目：板

材 

热交

换器

传热

管（直

管） 

2 10-76  0.7-0.6 
不锈

钢 

穿孔、挤压、

轧制、拉拔、

矫直、热处理、

水压试验 

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

区八里店

镇久立工

业园（湖纺

大道 009

号） 

主要采

购项

目：管

坯 

热交

换器

传热

管（弯

管） 

2 10-38 0.7-3.5 
不锈

钢 

穿孔、挤压、

轧制、拉拔、

矫直、弯制、

热处理、水压

试验 

热交

换器

传热

管 

1 10-22 0.8-2.0 

不锈

钢及

镍基

合金 

穿（钻）孔、

挤压、轧制、

矫直、弯制、

热处理、水压

试验 

（2）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2014 年 9 月 5 日，发行人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编号为

XK10-003-00044 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准从事钛及钛合金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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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有效期至 2019 年 9 月 4 日。 

（3）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发行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发的编号为

TS2710552-2018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管道元件），获

准从事无缝钢管、直缝埋弧焊接钢管及其他焊接钢管、非焊接管件（无缝管件）、

焊接管件（有缝管件）、锻制管件、钢制锻造法兰等压力管道元件的制造，有效

期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 

湖州华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发的编号为

TS2710920-2019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管道元件），获

准从事无缝钢管的制造，有效期至 2019 年 11 月 9 日。 

（4）AP1000 项目镍基合金管材制造许可 

2012 年 8 月，国家核安全局出具国核安函[2012]109 号文，对发行人 AP1000

镍基合金管材制造的申请，函复如下：“鉴于你公司在制造、检验能力及常规镍

基产品活动业绩方面均满足目标产品的制造要求，我局同意你公司在完成相关工

艺评定的前提下开展 AP1000 项目镍基合金管材的制造活动”。 

（5）卫生许可批件 

序

号 
批件名称 许可机关 批准文号 产品名称 批件有效期 

1 
浙江省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卫生许可

批件 

浙江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

会 

浙卫水字（2014）

第 0088 号 

Jiuli 牌给水用

不锈钢焊接钢

管 

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 

2 
浙卫水字（2014）

第 0089 号 

Jiuli 牌给水用

不锈钢无缝钢

管 

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 

（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

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指单台或单套设备净值在 1000 万元以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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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数量 

（台、套） 

原值 

（万元） 

净值 

（万元） 

1 不锈钢焊管生产线 1 12292.19   3580.73  

2 钢管自动成型机 1 7017.92   4752.04  

3 皮尔格冷轧管机 1 4802.94   2632.25  

4 LG-730-HLS 型金属断面成型机 1 4205.40   3355.89  

5 真空感应炉 1 4021.49   3826.45  

6 无缝管真空退火炉(ALD) 1 3,848.97   1800.12  

7 意大利挤压穿孔机组 1 3426.98   3316.18  

8 50 皮尔格冷轧管机 1 3130.65   3054.73  

9 预弯机 1 3099.11   2100.20  

10 25 皮尔格冷轧管机 1 2561.44   2499.32  

11 钢板铣边机 1 1658.70   1124.78  

12 数控预焊机 1 1578.53   1068.54  

13 激光焊管生产线 1 1401.94   1092.32  

14 轧机热处理精整连线设备 1 1395.21   1350.10  

15 真空自耗炉 1 1284.75   1180.90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的上述财产系由发行人或其

控制的公司以申请、购买、股东投入、受让或自建等方式取得其所有权或使用权，

已经取得之权属证书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亦不存在潜在纠纷。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已

经在其主要财产上设定了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部分“发行人的主要

财产”第（五）条中披露的抵押、质押担保事项。本所律师确认，除该等担保事

项外，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

不存在其他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六）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九部分“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第（二）

条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第十部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第（六）条中披露了发行人

及其控制的境内公司的房屋租赁事项。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

境内公司之该等房屋租赁行为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十部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第（六）条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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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行人境外子公司的物业租赁事项。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正在履行的对其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包括银行借款合同、保理合

同、委托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掉期外汇交易合同、保函协议、信用证开证

合同、担保合同、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等，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十部

分“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以及第十一部分“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中对发行人

之重大合同作了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均为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与合同对方所签

订，为合法有效之合同，其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或法律障碍。 

（二）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上

述合同的履行不存在主体变更的情形。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不

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

债。 

（四）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除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九部分“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中披

露的关联交易外，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与其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除为湖州信立不锈钢有限公司和湖州华祥不锈钢管有限公司代偿借款外，发行人

其他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系由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的规定。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发行人自久立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来的合并、分立、增资

扩股、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1、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久立管件、久立焊接管之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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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自久立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未发生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等

行为。 

2、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七部分“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中披

露了自久立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发行人 2006 年注册资本从 10800

万元增至 12000 万元、200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注册资本从 12000 万元增至

16000 万元、2010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注册资本从 16000 万元增至 20800 万

元、2012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注册资本从 20800 万元增至 31200 万元、2015

年可转债转换股份后注册资本从 31200 万元增至 33660.2373 万元、2015 年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注册资本从 33660.237 万元增至 84150.5932 万元的历次增资行

为。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行为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发生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收购

资产行为如下： 

2016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收购香港钜利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久立挤压

25%的股权计出资额 260.50 万美元，受让价格为 2395 万元。 

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发行人进行的上述增资扩股、吸收合并子公司、收购

资产等行为，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手续，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形成法律障碍。 

（三）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

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2005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章程》，同意将该章程作为发行人的正式章程。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章程已在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公司章程》

的决议，符合当时有效之《公司法》规定的程序与要求，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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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最近三年来，发行人共五次修改《公司章程》，该

等章程修改均由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且在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章程最近三年的修改，已履行符合当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当时适用的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其所修改的内容

也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最近三年来对其《公司章

程》的历次修改是合法、有效的。 

（三）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现行的《公司章程》系依照《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制订，其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根据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发行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发

行人设有董事会和监事会，聘有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4 人，财务负责人 1 人，

董事会秘书 1 人，总工程师 1 人。 

发行人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 1 名监事是职工代表。 

发行人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3 名为独立董事。 

发行人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除战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发行人董事长外，其他

各委员会的召集人均为发行人之独立董事。 

发行人设有焊接管事业部、核电精密管事业部、销售部、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信息中心、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安全环保部、质保部、供应部、

研究院、计划部、法律部、技术质量部、设备部、核电军品部、企业管理部等职

能部门。各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所通过并执行的上述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久立特材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法律意见书  

4-1-36 

（三）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自 2014 年至今之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会议通知、议程、签到册、议案、表决票、表决结果统计表、通过的决议

及会议记录等会议资料后确认：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程

序、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符合《公司法》和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为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四）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历次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材料等文件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发行人现有董事会成员 9 人，其中独

立董事 3 人；监事会成员 3 人。董事会聘有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4 人，董事会

秘书 1 人，财务负责人 1 人，总工程师 1 人。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现任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举、聘任及

最近三年的更换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最近三年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形成法律障碍。 

（三）本所律师核查独立董事简历、任职声明后认为，发行人现任独立董事

都具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

程》所要求的独立性，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具备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

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发行人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独立董事的任职规定。独立董事的职权范围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 1-3 月）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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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所享受的税

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得到有权机构的批准，为真实、

合法、有效。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享受的财政

补贴均取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为真实、合法、有效。 

（四）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最近三年依法纳税，不

存在因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拟投资的募集资金项

目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得到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肯定性意见。发行人最近

三年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

技术监督标准，最近三年未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

到处罚。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工业自动化与智能制造项目、年产 1000 吨航空航天材料及制品项目和年产

5500KM 核电、半导体、医药、仪器仪表等领域用精密管材项目，均由发行人实

施。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已在有权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 

（二）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经依法取得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地。 

（三）经本所律师向发行人了解，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技术

转让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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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已取得必要的环境

影响评价。 

（五）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行为系 2014 年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2、根据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17]821 号《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出具的说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累计已使用前次可转债募集资金 44230.32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3312.39

万元（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38.56 万元），占募

集资金净额比例为 6.99%。 

3、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对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的调整已经

股东大会批准，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的用途而未作纠正的情形。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审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1、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湖州市人民检

察院、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湖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指案

件标的在 1000 万元以上）。 

2、报告期内，除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二十部分“诉讼、仲裁或

行政处罚”披露的行政处罚事项之外，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存在其他行政处

罚案件。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久立集团出具的承诺、湖州市公安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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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区分局双林派出所、湖州市人民检察院、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湖州仲裁委

员会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久立集团目

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指案件标的在 1000 万元以上）

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董事长周志江、总经理李郑周出具的承诺、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

分局飞英派出所、湖州市人民检察院、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湖州仲裁委员会

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长周志江、总经理李郑周目前不存

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指案件标的在 1000 万元以上）及行

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募集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募集说明书》的编制及讨论，并已审阅《募集说明书》，

本所律师特别审阅了《募集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

容，确认发行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无 

二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除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外，已

依法具备了本次发行应必备的实质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发行人的申报材料内容

合法、完整、准确，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重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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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黄宁宁                  经办律师：   张小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林  琳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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